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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8_B4_AF_E5_c36_329301.htm 【失效日期】【颁布

单位】 国家烟草专卖局【颁布日期】1995.02.15【时效性】有

效【实施日期】1995.02.15【正文】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重庆、大连市烟草专卖局，国家烟草专卖局驻南方、西

南特派员办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

称《国家赔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

称《广告法》）已分别于今年１月１日和２月１日起施行。

为保证这两部法律在烟草系统全面、正确地贯彻实施，现就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级烟草专卖局（公司）和所属工

商企业要认真组织学习、宣传《国家赔偿法》和《广告法》

，认识实施这两部法律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举办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培训班，或者

参加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学习、宣传工作

要结合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的实际，突出重点。 二、各级烟

草专卖局及烟草专卖行政部门和执法人员要不断提高政策法

律水平，严格依法行政，严肃行政执法，正确行使《烟草专

卖法》赋予的职权。在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产停

业、强制收购、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和对财产采取查封、扣

押等行政强制措施，以及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不能超

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乱处罚、乱发证、乱收费，尽量

减少或者避免因违法行使职权而引起行政赔偿，以维护烟草

专卖管理和执法的权威。 三、各级烟草专卖局对其工作人员

因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要切实依法履行行政赔偿义务。为保证行政赔偿义务的及

时履行，各级烟草专卖局应当有专人或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处

理行政赔偿事务。鉴于行政赔偿工作与行政应诉、复议工作

关系密切，因此，除县级烟草专卖局可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

作外，各级烟草专卖局和行政赔偿事务由同级烟草专卖行政

复议委员会承担。其主要职责是：（１）受理并审查赔偿请

求；（２）审查被认为侵权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并

就此提出意见；（３）就具体赔偿方式和赔偿标准提出意见

；（４）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的机构和

个人应当承担费用的进行追偿，提出具体追偿方式和标准；

（５）具体管理监督本单位赔偿费用的支出情况；（６）了

解研究行政赔偿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烟草专卖行政执法

工作的建议。 四、烟草系统贯彻实施《广告法》的重点是有

关烟草广告的第十八条规定。各卷烟工商企业要严格依照《

广告法》的精神，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

发布烟草制品广告；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

、体育比赛场馆四种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制品广告；利用其他

形式或在其他公共场所发布和设置烟草制品广告，应当按照

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烟草制品广告中必须按规定标明“吸

烟有害健康”。 五、各级烟草专卖局要把贯彻《广告法》和

执行《烟草专卖法》结合起来，配合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烟

草制品广告的监督管理，对现有的各种形式的烟草制品广告

进行必要的全面的清理，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及时进行纠

正，督促所属企业严格遵守有关烟草广告的法律规定。 请各

地将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和《广告法》的情况和问题，

及时告知国家局政策法规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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